
清丰县自然资源局
执法监察大队开展工作情况说明

2019 年，我单位在清丰县自然资源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

范围开展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执法监察工作。进一步加强日常执法监管，强化违法

用地行为查处力度，加大日常动态巡查频次。2019 年以来，按

照市局统一安排部署，持续开展“春苗行动”、“秋实行动”、

“雷霆行动”、“周四集中大巡查”，共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巡

查 40 次，发现违法占地 50 宗，制止拆除 35 宗，立案查处 15

宗，并对发现违法占地辖区政府及时抄告。有效遏制了全县违

法违规用地行为高发趋势。

二、卫片执法工作。自然资源部 2018 年下发清丰县卫片图

斑 861 宗，经拆分举证后图斑 870 宗，总面积 8243.4 亩。其中

违法图斑 476 宗，总面积 1667.56 亩，初始违法比例 38.25％。

截止目前，我县共拆除违法用地 34 宗，面积 86.2 亩，补办用

地手续及重新举证 53 宗，面积 79.4 亩，违法比例已从 38.25%

降至 21.61%。



三、成立执法监察协作区。为加强我县自然资源保护力度，

严守耕地红线，进一步创新我县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2019 年 9 月 2 日上午，清丰县自然资源局召开设立执法监察协

作区部署会，从各基层所、执法监察大队抽调 10 名精干人员临

时设立执法监察协作东、西区负责全县涉自然资源行政违法案

件的查处工作。截止目前，协作区共立案查办违法案件 12 起，

进一步提升了案卷质量，规范了执法程序。

四、依法行政工作。自今年 3 月份以来，为加强和规范我

局法律顾问工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按照局党组

统一安排设立了局法律服务中心，采取职业律师轮替值班制度，

规定局行政处罚案卷会审必须有职业律师参与审核把关，为规

范执法程序、完善执法案卷，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保驾护航。

五、成立自然资源警察队伍。清丰县调整县森林公安局管

理体制，在全省率先成立自然资源警察队伍，负责查处涉及自

然资源违法犯罪案件，承担自然资源、城乡规划和林业领域的

执法职责。在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整合相关部门原有执法队

伍，为壮大基层自然资源执法力量打开了全新思路。当前，根

据机构改革方案，自然资源部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

行监管，履行矿产、林地、湿地等资源的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

职责。那么，成立自然资源警察队伍，让刑事手段名正言顺介

入自然资源执法，可以让行政和刑事打击力量相互补充、相得

益彰，进一步增强自然资源执法威慑力，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同时，成立自然资源警察队伍，还将进一步维护自然资源法律



法规权威，提升基层自然资源管理的软实力，增强基层干部的

行政自信。

六、土地法律法规宣传工作。为强力推动“春苗行动”、

“秋实行动”、“雷霆行动”等专项执法工作开展，清丰县自

然资源局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执法宣传活动，宣传深入人心、成

效显著。局领导多次带队深入各乡镇和辖区开展宣传，联合基

层所在集会现场设立了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向过往群众发

放宣传彩页 2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200 余人次，深入村组一

线、乡间道路、违法占地现场使宣传活动受到良好效果。通过

“走一处、讲一处、看一处、查一处”全方位宣传了自然资源

法律法规，真正实现了深入基层、主动巡查、流动宣传、服务

群众的目的。大力营造了节约集约、依法依规用地的良好氛围

和执法环境，为推动清丰县自然资源局“百日攻坚”违法用地

清查行动圆满完成奠定基础。为提升执法人员和广大基层干部

土地管理能力和水平，多次举办执法培训班邀请市局领导、法

律顾问、党校教授为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进行土地法律法规知

识培训，全年培训人次达 1000 余人。通过培训，增强了广大基

层干部依法处理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各项工作的能力，提高了基

层广大干部群众自觉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意识，为实现自

然资源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021 年 9 月 3 日


